
涉披露廉署案件 吳文遠表證成立

警：示威者持鐵罐疑潑火水
指被迫向前推進擬制止暴行 認出梁黃站前排衝擊防線

包 括 「 本

土 民 主 前

線」前發言

人梁天琦等5

名激進示威者，涉參與2016年農曆新

年旺角暴亂，被起訴煽動暴動、參與暴

動、非法集結和襲警等罪名，案件昨日

在高等法院續審。 警方證人憶述，當晚

有人手持鐵罐，將罐中「相信是易燃液

體」倒在警方防線前地面上。警方被迫

向搞事者推進，打算採取行動制止暴

行，其間梁天琦及黃台仰兩人，則聯同

手持自製盾牌的群眾衝擊警方防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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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指嚴重違規 即炒罷駛車長

■早前發起九巴工潮的葉
蔚琳與夫齊收解僱信。

資料圖片

當晚負責指揮警方防線的西九龍機動
部隊高級警司莫慶榮供指，前年2月

9日 ( 年初二 ) 凌晨1時50分，他站在高台
上看到警方防線前有人拿起鐵罐傾倒液
體，他相信是易燃液體，懷疑有人淋火
水，「我叫同事小心有人淋火水，或者會
起火。」
庭上播放事發片段，莫警司指警方防線前

有一批衝擊者，並認出當中一人為梁天琦。
梁天琦及黃台仰當時站在人群前排，以

擴音器多次發言後，與手持自製盾牌的搞
事者一同衝擊警方防線，黃台仰更高呼
「有警察令市民跌倒」。
警務人員即時警告梁黃兩人：「請你唔

好再煽動其他人。」片段見到疑似有受傷
警員倒地，旁邊有便衣警員大叫：「邊個
掟嘢！」

有人向警擲水樽警舉紅旗
莫慶榮表示，警方當晚發出警告指示威

者已干犯非法集結及嚴重阻塞道路，若不
返回行人路上，警方將使用適當武力。示
威者聽後非常激動，發出陣陣噓聲。警方
防線退後時，示威者則步步進逼，甚至有
人開始向警方投擲裝滿水的膠水樽。有警
員施放胡椒噴霧及舉起三支印有「停止衝
擊，否則使用武力」的紅旗。
莫警司又指，當時警方有軍裝、機動部
隊及衝鋒隊共8小隊、約300人在山東街
與砵蘭街交界，大部分同事僅有普通裝
備，即手銬、警棍及胡椒噴霧，沒有頭盔
及盾牌在身，「我希望同事退後，唔好置
身於咁危險地方，之後再諗點樣重新部
署。」
控方問莫警方防線一度退後，但為何後

來又衝前。莫解釋因為要制止暴行，於是
再度推前防線，並理解有同僚打算採取行
動清除暴行。

控方片段中有人換盔甲

控方播放第二段影片，當時接近凌晨1
時，有人運送盔甲等裝備到一輛白色貨車
上，當時黃台仰坐在貨車頂上。

控方指出有人衣服上「背脊有啲箭
嘴」，莫指該服飾便是盔甲，「有人喺度
換盔甲」。

■梁天琦（紅圈者 )被指聯同手持自製盾牌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社會民主連線」( 社民連 ) 主
席吳文遠涉嫌前年向傳媒及在
社交媒體披露民政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馮程淑儀正被廉署調
查，吳因而被控三項「披露受
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罪名，案
件昨於東區裁判法院續審。
裁判官聽畢控方舉證後，裁
定控罪表面證供成立。聆訊押
後至今日再續，預計吳文遠將
會出庭自辯。
被告吳文遠（40歲）被控於

前年4月5日到5月24日，向傳
媒及於網上社交媒體披露馮程

淑儀是調查對象，及就同一案
件以投訴人身份向廉署作證人
供辭。
吳在庭上否認觸犯《防賄條

例》中的保密規定。
首兩項控罪指吳於2016年4月

5日， 分別在facebook 及香港電
台的訪問中，披露自己將就馮程
淑儀案到廉署錄取口供；第三項
則指吳於同年4月6日，在face-
book、Twitter 及 Instagram上載
自拍，披露他以投訴人身份到廉
署作供。
控方傳召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

任劉偉賢出庭，劉作供指2016年

4月期間他從網上擷取了不同媒
體就涉案事件的報道，當中包括
香港電台、TVB、nowTV、現代
電視及東網等新聞影片，另外還
有香港電台對吳文遠的電話錄音
訪問。
劉亦確認事發後跟從上司的指

示到吳家中檢查其手機，並在其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中擷取相關圖片，亦發現吳於前
年4月6日於廉署錄口供時的3張
自拍照。
廉署總調查主任容禮明早前供

指，他於4月5日透過電話告知
吳，廉署將就其投訴立案調查，

並邀約他於翌日在廉署總部會
面，亦提醒他不要將舉報事宜向
其他人提起，吳當時回答明白，
但容其後卻在Yahoo看到有關吳
作出舉報的報道。

供詞加須負刑責 吳簽同意
容於同日致電吳，再次提醒他

不要向公眾談及案件內容，雖然
沒有向吳提及披露案件須負上刑
責，惟負責筆錄吳供詞的同事，
已於供詞末段加入內容，指根據
《防止賄賂條例》第三十條，不
可向其他人披露受調查人身份和
資料，吳簽署並同意。

■吳文遠洩密裁定表證成
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行政長
官曾蔭權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去年經審訊
後被定罪，高等法院接納控方申請，昨日下
令曾蔭權須支付控方三分一訟費，即大約
500萬元。法官指，曾蔭權曾稱會全力配合
廉政公署調查，但受查期間一直保持緘默，
令調查花費大量時間及人力。
73歲的曾蔭權去年2月在高院被陪審團裁

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判監
20個月，服刑兩個月後獲上訴庭批准保釋
外出等候上訴。至於另一項「行政長官接受
利益」控罪，首次審訊時陪審團未能達成裁
決，去年9月重審後結果亦一樣，律政司事
後表明不會再申請重審。
法官陳慶偉昨日在判詞中指，曾蔭權

2012年2月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會全力配
合廉署調查。但廉署2013年接觸他時，他卻保持緘
默，亦沒有應廉署要求，提供深圳東海花園單位的
交易文件。負責簽租約的妻子曾鮑笑薇，亦同樣拒
絕落口供。
經兩年半調查，耗用大量時間及人力，廉署最終
發現曾蔭權夫婦，與東亞主席李國寶，及雄濤數碼
股東黃楚標等有金錢瓜葛，曾蔭權所謂全面配合廉
署調查，似乎遠離事實。曾蔭權的不合作，導致廉
署花了大量時間及人手翻查案件詳情。法官指控方
訟費約為1,500萬元，考慮到曾蔭權的財政能力，下
令他支付控方三分一訟費。

名人到庭 圖影響陪審團
判詞並提到第二次審訊時，曾蔭權的公關，預留

法庭座位給曾蔭權親友聽審，包括前財政司司長以
及前律政司司長等。陳官明確指出，案件是公開聆
訊，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到庭表達支持，等於「走後
門」告訴陪審團曾蔭權是好人，企圖影響陪審團。
他強調，不是指控支持曾蔭權的親友，亦未有證
據證明公關收錢安排，但形容這情況與被告叫朋友
或支持者穿黑衣坐在公眾席聽審，分別不大，目
的同是威嚇證人或陪審團。近年，不少權貴被刑事
檢控時，用盡方法在陪審團面前，做有利自己的
事，但刑事審訊一旦涉及公關，只會衝擊法治。
他認為香港是時候研究、設立針對干預陪審團的
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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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頒令曾蔭權須支付控方500萬元訟
費。 資料圖片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蕭景源）港
鐵系統又在市民上
班繁忙時段發生故
障！觀塘線有軌道
旁設備昨晨出現問
題，導致牛頭角站
信號故障，駛經列
車均要慢駛，服務
受阻近兩小時，大
批趕上班市民迫爆
沿線月台，港鐵一
度要實行人潮管制
措施，有受影響乘客在網上討論區大吐苦
水，慨嘆「又遲到！」有立法會議員對港
鐵一再於繁忙時段發生故障表示強烈不
滿，重申要求港鐵盡快更換觀塘線的信號
系統，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昨晨7時許，港鐵觀塘線牛頭角站附近
突然出現信號故障，導致列車駛經九龍灣
至牛頭角站需要慢駛，至調景嶺站4分鐘
一班車，彩虹站至黃埔站6分鐘一班車，
彩虹站至何文田站3分鐘一班車。
由於觀塘線沿途各站月台迫滿大批趕上
班乘客，港鐵需臨時實行人潮管制措施，
閘口短暫封鎖。直至早上8時50分左右，
工程人員完成臨時復修工作，列車服務始
逐漸回復正常。
港鐵指，初步相信是軌道旁設備出現問
題導致信號故障，工程人員已在中午12許
完全修復，惟設備出現問題的原因仍需進
一步調查。
由於故障期間正值市民上班繁忙時段，

觀塘線沿途各站月台迫滿心急上班市民，
有人形容自己如「人肉三文治」及「唞唔
到氣！」另有人即時透過手機在網上討論
區發文，慨嘆「又遲到！」直斥港鐵服務
「勁差」。

柯創盛促服務掛鈎管理層薪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九龍東）柯創盛對

於港鐵一再於繁忙時段發生信號故障，嚴
重影響居民上班表示強烈不滿，重申要求
港鐵盡快更換觀塘線的信號系統，避免同
類事件再次發生。
他要求設立鐵路服務水平與管理層薪酬

掛鈎制度，促使港鐵改善內部管理及監管
工作，提升服務水平，為市民帶來真正
「值回票價」的優質鐵路服務。
柯創盛續指，觀塘線長期迫爆，九龍東
居民一直怨聲載道，他一再要求增加觀塘
線的載客量，包括擴建觀塘站月台，以及
盡快興建東九龍鐵路網，為觀塘線分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黃大仙采頤花園出現氣槍狂徒，居
民慘變活靶。繼約10天前一名小
童在遊樂場玩耍中槍後，前日再有
一名女途人慘成活靶被射傷腳送
院。警方事後在現場檢獲一些BB
彈，案件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跟
進，暫時無人被捕。有街坊昨對
「槍擊」事件感到擔心，為免成為
目標會「兜路行」，希望警方盡快
破案將狂徒繩之以法。

遊樂場淪靶場 婦孺中槍
現場為黃大仙彩虹道242號采頤

花園第七座對開一個遊樂場，昨在
現場地面及花槽仍可見多粒氣槍使
用的塑膠BB彈。消息指，約10天
前，已有一名小童在上址玩耍時被
氣槍射中，由於無明顯傷勢，家長
未有報警。詎料前日傍晚6時20分
左右，再有一名姓陳（34歲）女子
步經上址疑被人用氣槍射傷左小

腿，需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敷治。
大批警員其後奉召到場調查，除

在現場檢獲多粒BB彈外，又登上
附近屋苑大廈調查，並向住客派發
問卷，查問近期有否發現可疑人出
沒等。案件目前交由黃大仙警區重
案組列作普通襲擊案跟進。
昨有街坊形容事件非常嚴重，為

免成為狂徒目標除不會讓小朋友到
該遊樂場玩之外，自己亦會「兜路
行」，另希望屋苑加裝「天眼」及
加強巡邏，以防止類似罪行再發
生，並希望警方盡快破案拘捕狂
徒。
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曾目擊事

發經過或有與案件有關的資料提
供，可致電 3661 6156 與調查人
員，或致電3661 6111與黃大仙分
區人員聯絡。另外根據香港法例
第238章《火器及彈藥條例》第二
十條，任何人管有仿製火器，即
屬犯罪，可處監禁兩年。

觀塘線信號故障 上班族嘆「又遲到」

氣槍狂徒再現 途人遭射傷腳

■■港鐵牛頭角站月台昨晨港鐵牛頭角站月台昨晨
擠滿趕返工乘客擠滿趕返工乘客。。

■氣槍射傷居民現場檢獲的BB
彈。

■采頤花園男住客希望屋苑加裝「天
眼」及加強巡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早前發起罷
駛但僅數人參與的「月薪車長大聯盟」召
集人葉蔚琳，與其同為車長的丈夫劉卓恒
等昨日被九巴終止僱傭關係，今日開始生
效。九巴透露，有4名員工因執行駕駛職
務時擅離工作崗位或停駛，對乘客及其他
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故採取紀律處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則譴責九巴決
定，批評九巴有打壓員工之嫌，不能接
受。
葉蔚琳昨日傍晚與傳媒會面並出示九巴

向她發出的終止僱用通知。通知書沒有提
及終止僱用原因，只表示公司會按僱傭條

例，向她發放7天通知金及補償款項合共
76,806.85元，並要求她立即交回職員證和
頸繩，及在今日前將家屬證及公司制服交
回車廠。

葉蔚琳與夫在信寫「拒絕簽收」
葉蔚琳及劉卓恒稱，他們昨日接獲九巴

人力資源部職員口頭通知終止僱傭關係，
指他們曾在辦公期間將巴士停放在路中，
對乘客及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嚴重違反
公司守則及紀律，決定引用僱傭條例，提
出終止僱傭關係。兩人其後在信件中寫上
拒絕簽收字句。

葉蔚琳稱，罷駛後一直被九巴閒置，
「早啲解決都係好事。」被問及此舉是否
「秋後算賬」，她只稱大家「有目共睹」
，會聯絡其他九巴工會協商進一步行動，
並徵詢勞工處及法律意見，又聲言即使不
是九巴員工，亦會繼續為「同事」爭取，
已經「沒有遺憾」。
九巴發表聲明指，就近日個別員工於當

值期間的嚴重違規行為，有關員工於執行
駕駛職務時，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停駛，
對乘客安全構成威脅，亦對其他道路使用
者產生危險，九巴採取紀律處分，並決定
終止僱傭關係。事件中，有4人被終止僱

傭關係，紀律處理已經完成。

陸頌雄批有打壓員工之嫌
陸頌雄強烈譴責九巴決定，指員工應有

捍衛權益的權利，公司不能以解僱為手
段，打壓發起工業行動的員工，九巴在葉
蔚琳等人發起工業行動後短時間內解僱他
們，有打壓員工之嫌，是不能接受的。
就九巴指個別員工在執行駕駛職務時擅

自離開工作崗位或停駛，對乘客安全構成
威脅，陸頌雄不評論此說法，但他看不到
有關工業行動直接影響乘客安全，並批評
九巴的說法「不太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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